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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之交易

河北綠腦包風力場項目獲准落實

董事會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就（其中包括）綠腦包項目刊發之公
佈，並欣然宣佈已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批准執行綠
腦包項目。

本集團與其中國夥伴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簽訂合營協議以執行綠腦包項目。根
據合營協議列載之建議資本承擔，組成合營企業在上市規則第 ��.0�(�)(f)及 ��.06(�)
條下將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之交易。載有（其中包括）綠腦包項目進一步詳情之通
函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交股東。

綠腦包項目

董事會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就（其中包括）綠腦包項目刊發之公佈，
並欣然宣佈已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批准執行綠腦包項
目。綠腦包項目細節概述如下：

訂約方： (�) 中節能全資附屬公司中節能風電投資；及

(�)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新能源大河

中節能為唯一參與節約能源及保護環境範疇之國家投資公司。
除作為本公司控股公司之合營夥伴外，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中節能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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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地點： 中國河北省張北縣綠腦包張家口壩上地區

項目規模： �00.5兆瓦特，配備六十七 (67)台 �,500千瓦之風力渦輪

發電量： 每年約為 �.��億千瓦╱小時

投資總額： 約為人民幣 950,780,000元（約 �,08�,990,000港元）

合作形式： 中節能風電投資與新能源大河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簽訂合
營協議以執行綠腦包項目。根據合營協議之條款，中節能風電
投資與新能源大河將於中國成立一間合營公司以供投資、興建
及營運綠腦包項目。中節能風電投資及新能源大河分別擁有合
營企業 70%及 �0%之權益。合營企業之建議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60,000元（約 �67,870,000港元），乃參考綠腦包項目之估計總
投資成本釐定，佔該成本約 ��%。中節能風電投資及新能源大
河將分別注資 70%（約人民幣 ��6,�80,000元或 �57,5�0,000港元）及
�0%（約人民幣96,980,000元或��0,�60,000港元）。根據合營協議，
新能源大河須於合營企業獲發營業執照日期起計三十日內以
現金投入註冊資本。

合營企業之投資總額與註冊資本兩者間之差額擬由合營企業
自行透過銀行借貸撥付。

合營企業之董事會將委任五名成員，中節能風電投資將有權提
名三名董事，而新能源大河則有權提名兩名董事。

中節能風電投資及新能源大河將有權按彼等各自之持股比例
（即 70%及 �0%）分佔合營企業在扣除相關稅項及提取法定儲備
後之可分配溢利。

成立合營企業後，本公司將擁有合營企業�0%實際權益。按此股
權水平，合營企業不會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故其資產、負
債及業績不會綜合計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業績內。反之，
將按權益會計法入賬。本公司將其在合營企業之投資視為於聯
營公司之投資處理，並將於已收及應收股息後計入其業績，且
其於合營公司之投資將按公平值列賬。

估計完成日期： 二零一零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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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綠腦包項目之理由及好處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可再生能源業務及軟件開發業務。綠
腦包項目為本集團繼本年三月控投股東出現變動後正式投入或將予參與之第三項可
再生能源項目。

中國政府目前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投資，而根據中國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國有電網
須為利用「清潔」能源發電之私營公司提供優先權及優惠收費。除優惠收費外，預期本
集團亦可獲得其他益處，如清潔發展機制帶來之益處。董事會深信成功落實綠腦包
項目可進一步加強本集團之可再生能源投資及促進本集團日後之收益及收入增長，
並認為合營企業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含義

根據合營協議列載之建議資本承擔，組成合營企業在上市規則第 ��.0�(�)(f)及 ��.06(�)
條下將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之交易。董事會確認，除上述向合營企業注入註冊資本
外，預計本集團毋須就合營企業作出任何其他資本承擔╱保證。倘本集團須就合營企
業作出超出上述預期注資上限金額之額外注資，則本公司須就作出額外注資遵守上
市規則。本集團擬動用其內部資源撥付對合營企業作出之注資。

載有（其中包括）綠腦包項目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交股東。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內之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清潔發展機制」 指 根據京都議定書確立之清潔能源發展機制

「中節能」 指 中國節能投資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國有企業

「中節能風電投資」 指 中節能之全資附屬公司中節能風力發電投資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香港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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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新能源大河」 指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新能源（大河）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營企業」 指 將會成立之合資合營企業，由中節能風電投資及新能
源大河分別持有 70%及 �0%權益

「合營協議」 指 中節能風電投資與新能源大河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
就成立合營企業而簽訂之合營協議

「千瓦」 指 千瓦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綠腦包項目」 指 於中國河北省張北縣綠腦包 �00.5兆瓦特之風力場特
許權項目

「兆瓦特」 指 兆瓦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香港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曾細忠

香港，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黃剛先生、陳立波先生、曾細
忠先生及陳國芳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志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頌義先生、鄧
兆駒先生及俞漢度先生。

就本公佈而言，人民幣兌港元乃按概約匯率人民幣 �.00元兌 �.��8港元換算。有關匯率
已被採用（倘適用）（僅供說明用途），但並不表示任何金額已按或可能已按該匯率或其
他匯率兌換。


